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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大葉大學財產管理規則與作業程序第五十條訂定大葉大學圖書資料財產 

     管理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的圖書資料財產，係指以大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名義或專案 

        計畫所購置之各種資料財產。 

第三條 本校之圖書資料財產，由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負責登錄管理。 

 

第四條 本校圖書財產登記，依下列規定辦理： 

        ㄧ、財產增加單：由本館填寫。 

        二、財產移轉單：由財產移出單位填寫。 

        三、財產減損單：由財產減損單位填寫。 

第五條 財產登記之價格，以圖書之定價為之。 

 

第六條 由多種圖書資料組合之財產，應將其組成財產之附件另行編號登錄管理。 

 

第七條 由本館移出之圖書資料財產，應以移出典藏清冊作為查核依據。 

  

第八條 各經管單位得指定專人或使用人為圖書資料財產之經管人，負責其所經管之圖 

 書財產之保管。 

 

第九條 各經管單位對於圖書資料財產之使用及管理相關規定，由各經管單位訂定之， 

 負有監督管理及維護責任，應隨時明瞭實際使用情況，妥為應變防護措施。 

 

第十條 各經管單位之圖書資料財產經管人異動時，應提出「大葉大學圖書資料財產移 

 交表」送交本館備查。  

 

第十一條  本校圖書資料財產每三年依館藏地或資料類型盤點一次，本館於必要時，得 

    隨時抽查各經管單位之圖書資料財產。 

 

第十二條  圖書資料財產經抽查結果，如有與登錄情形不符者，應即查明原因，並依本 

    規則辦理財產增減登記。 

 

第十三條  圖書資料財產經管人，遺失或毀損其所保管之財產時，除因災害或不可抗力， 

經查明屬實外，應依圖書相關賠償辦法辦理。 

 

第十四條  圖書資料財產減損時，應由經管人提出「財產減損單」，經本館核定後辦理之。 

第十五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